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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85 号”文核准，郑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郑州银行”）非公开发行 1,00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

登记材料，本次新增股份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务单号：101000010503），

经确认，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郑州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认

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此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

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ANK OF ZHENGZHOU CO., LTD. 

法定代表人： 王天宇 

成立日期： 1996 年 1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本次发行前：6,514,125,090 元 

本次发行后：7,514,125,090 元 

注册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22 号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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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郑州银行 

股票代码： 002936.SZ、6196.HK 

邮政编码： 450018 

董事会秘书： 傅春乔 

电话号码： 0371-67009199 

传真号码： 0371-67009898 

公司网址： www.zzbank.cn 

电子信箱： ir@zzbank.cn 

所属行业： 货币金融服务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

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

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1,000,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本次发

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187,717,028 48.94 1,000,000,000 4,187,717,028 55.73 
1、人民币普通股 3,187,717,028 48.94 1,000,000,000 4,187,717,028 55.7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6,408,062 51.06 - 3,326,408,062 44.27 
1、人民币普通股 1,656,608,062 25.43 - 1,656,608,062 22.05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1,669,800,000 25.63 - 1,669,800,000 22.22 
4、其他 - - - - - 
三、股份总数 6,514,125,090 100.00 1,000,000,000 7,514,125,09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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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均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

此本次发行亦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改变。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801208 号”、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901603 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001430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但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000952 号”审阅报告。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计 533,872,933 500,478,127 466,142,418 435,828,887 
负债总计 492,242,603 460,586,505 428,278,919 402,389,522 
所有者权益总计 41,630,330 39,891,622 37,863,499 33,439,3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总计 
40,275,962 38,590,322 36,649,739 32,205,88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707,978 13,486,901 11,156,817 10,194,343 
营业利润 3,086,355 4,005,369 3,785,691 5,492,838 
利润总额 3,082,420 4,006,026 3,809,906 5,547,260 
净利润 2,473,000 3,373,220 3,101,456 4,333,537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2,417,853 3,285,122 3,058,831 4,280,02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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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使

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6,320,762 -7,850,803 -25,819,469 -1,981,394 

投资活动产生/(使

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3,062 -3,518,564 9,873,041 -27,756,915 

筹资活动(使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75,578 6,586,874 19,013,083 33,078,2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减少)/增加额 
-3,877,066 -4,754,551 3,267,060 3,131,255 

期/年末的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13,889,497 17,766,563 22,521,114 19,254,054 

 

4、主要监管指标 

单位：千元、% 
指标 
类别 

指标 
指标 
标准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 
充足 

杠杆率 ≥4% 6.05% 6.34% 6.79% 6.4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7.97% 7.98% 8.22% 7.93%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9.92% 10.05% 10.48% 10.49% 
资本充足率 ≥10.5% 11.83% 12.11% 13.15% 13.5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2,292,686 30,448,435 28,712,291 24,376,664 
一级资本净额  40,216,100 38,353,128 36,618,138 32,262,545 
二级资本净额  7,759,022 7,862,368 9,340,324 9,351,908 
总资本净额  47,975,122 46,215,496 45,958,462 41,614,453 
风险加权资产  405,385,645 381,759,225 349,504,822 307,474,718 

流动性 
风险 

流动性比例 ≥25% 63.55% 56.44% 56.39% 61.72% 
流动性覆盖率 ≥100% 242.81% 300.37% 304.42% 225.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00% 110.55% 109.79% 103.25% 111.90% 

信用 
风险 

不良资产率 ≤4% 1.06% 1.05% 0.93% 0.52% 
不良贷款率 ≤5% 2.16% 2.37% 2.47% 1.50%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3.96% 4.11% 4.13% 3.12%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 ≤50% 28.31% 26.94% 21.46% 22.01%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15% 6.76% 7.01% 6.02% 4.66% 
全部关联度 ≤50% 11.83% 10.76% 9.68% 7.30%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1.59% 3.43% 8.81% 10.35%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22.65% 28.96% 55.14% 58.55%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4.01% 97.76% 76.71% 29.46%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 0.34% 0.14% 0.07% 

市场 
风险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 ≤20% 0.72% 1.61% 6.38% 16.87% 

准备金 
充足程

度 

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 ≥100% 465.10% 470.96% 519.33% 658.09%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00% 410.70% 416.93% 461.87% 583.26% 
拨贷比 ≥2.5% 3.38% 3.79% 3.8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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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指标 
指标 
标准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拨备覆盖率 ≥150% 156.45% 159.85% 154.84% 207.75% 
注 1：上述监管指标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不良

贷款率、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拨贷比、拨备覆盖率为按照监

管口径根据经审计或审阅的数据重新计算；其余指标中杠杆率、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覆盖

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全部关联度、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为

合并报送监管机构数据，不良资产率、正常类贷款迁徙率、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次级类贷

款迁徙率、可疑类贷款迁徙率、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为报送监管机

构的法人口径数据。 
注 2：杠杆率=（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扣减项）/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100%，根据

2015 年开始实施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1
号）计算。 

注 3：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应用资本底线之后的风险加权资产合

计×100%。 
注 4：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净额/应用资本底线之后的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00%。 
注 5：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应用资本底线之后的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注 6：流动性比例=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负债×100%。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黄金、

超额准备金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款项轧差后资产方净额、一个月内到期的应收

利息及其它应收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合格贷款、一个月内到期的证券投资、在国内外二级

市场上可随时变现的证券投资和其它一个月内到期可变现的资产（剔除其中的不良资

产）。流动性负债包括：活期存款（不含财政性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定期存款（不含

财政性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款项轧差后负债方净额、一个月内到期的已发行

的债券、一个月内到期的应付利息及各项应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中央银行借款和其它一

个月内到期的负债。 
注 7：流动性覆盖率=优质流动性资产/净资金流出×100%。 
注 8：净稳定资金比例=可用的稳定资金/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该监管指标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适用。 
注 9：不良资产率=不良信用风险资产/信用风险资产×100%。不良信用风险资产包括

不良贷款和其它分类为不良资产类别的资产，贷款以外的信用风险资产的分类标准将由银

监会另行制定。 
注 10：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本金总额（不含应计利息）/发放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

（不含应计利息）×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制定的五级贷款分类制度，不

良贷款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 
注 11：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最大一家客户贷款余额/监管资本×100%。最大一家客户

贷款总是指报告期末各项贷款余额最高的一家客户的各项贷款的总额。 
注 12：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最大十家客户贷款余额/监管资本×100%。最大十家

客户贷款总是指报告期末各项贷款余额最高的十家客户的各项贷款的总额。 
注 13：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最大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监管资本×100%。最大

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是指报告期末授信总额最高的一家集团客户的授信总额。 
注 14：全部关联度=全部关联方授信总额/监管资本×100%。关联方包括关联自然人、

法人或其它组织。关联方定义指《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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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全部关联方授信总额是指商业银行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

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注 15：正常类贷款迁徒率=期初正常类贷款向下迁徒金额/（期初正常类贷款余额-期初

正常类贷款期间减少金额）×100%。 
注 16：关注类贷款迁徒率=期初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徒金额/（期初关注类贷款余额-期初

关注类贷款期间减少金额）×100%。 
注 17：次级类贷款迁徒率=期初次级类贷款向下迁徒金额/（期初次级类贷款余额-期初

次级类贷款期间减少金额）×100%。 
注 18：可疑类贷款迁徒率=期初可疑类贷款向下迁徒金额/（期初可疑类贷款余额-期初

可疑类贷款期间减少金额）×100%。 
注 19：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累计外汇敞口头寸/监管资本×100%。累计外汇敞口头

寸为银行汇率敏感性外汇资产减去汇率敏感性外汇负债的余额。 
注 20：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信用风险资产实际计提准备/信用风险资产应提准备×

100%。 
注 21：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贷款实际计提准备/实际应提准备×100%。 
注 22：拨贷比=发放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余额/发放贷款及垫款本金总额（不含应计利

息）×100%。 
注 23：拨备覆盖率=发放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余额/不良贷款本金总额（不含应计利息）

×100%。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1,000,000,000 股，符合发行人 2019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485 号）中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0,000,000 股新股的要

求。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4.64 元/股，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11 月 3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上市保荐书 

7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发行人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按“进

一法”保留两位小数）与发行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 

（五）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640,000,000.00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7,558,340.00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632,441,660.00 元。 

（六）认购方式 

现金认购。 

（七）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发行对象的股份认购情况 
序

号 
申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1,500,000 795,760,000.00 60 
2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85,344,800 859,999,872.00 18 
3 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00 464,000,000.00 60 
4 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232,000,000.00 6 
5 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232,000,000.00 6 
6 洛阳高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7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8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9 信阳市宏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0 河南省万顺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1 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2 鹤壁市山城区惠民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3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4 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 116,000,000.00 6 
15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6 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7 安阳新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8 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9 河南瀚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20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6 
21 登封市民康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6 
22 荥阳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6 
23 漯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6 
24 济源市虎岭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6 
25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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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河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155,200 14,640,128.00 6 
合计 1,000,000,000 4,640,000,000  

 

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相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1、招商证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的

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的情况；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招商证券股

份超过百分之七的情况； 

3、招商证券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拥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况； 

4、招商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招商证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并上市

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

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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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或者重大遗漏； 

7、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

规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

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

上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

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

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规定，协助发行人完善有关制度，并督导发行

人有效执行。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协助发行人完善有关制度，并督导发行人有效

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重大的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媒

体涉及发行人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查阅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金使用情况，对发行人募集

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根据情况列席发行人

董事会、股东大会。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有关规定，并独立地对相关事项发表

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

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

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工作。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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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招商证券大厦 

保荐代表人：马建红、吕映霞 

联系电话：010-57783085 

传真：010-57782988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郑州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愿意推荐郑州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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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项目协办人：          

        武祎玮（已离职） 

 

 

保荐代表人：                     

          马建红        吕映霞 

 

 

法定代表人：          

          霍  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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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85 号）核准，郑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银行”或“发行人”）向 26 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 1,00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4,640,000,000 元。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合称为“联席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认为郑州银行的本次发行过程及

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郑州银行有关本次发行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符合郑州银行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11 月 3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与发行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

的较高者（以下简称“发行底价”），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4.64 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结果，并遵循认购价格优先、认

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64 元/

股。 

（二）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及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1,000,000,000 股，符合发行人 2019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485 号）中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0,000,000 股新股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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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640,0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7,558,340.00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632,441,660.00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1,500,000 795,760,000.00 60 

2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85,344,800 859,999,872.00 18 

3 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00 464,000,000.00 60 

4 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232,000,000.00 6 

5 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232,000,000.00 6 

6 洛阳高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7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8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9 
信阳市宏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0 河南省万顺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1 
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2 
鹤壁市山城区惠民城市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3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6 

14 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 116,000,000.00 6 

15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6 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7 安阳新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8 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19 河南瀚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6 

20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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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登封市民康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6 

22 荥阳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6 

23 漯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6 

24 济源市虎岭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6 

25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6 

26 河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155,200 14,640,128.00 6 

 合计 1,000,000,000 4,640,000,000.00  

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与发行人签订了认购协议。所有发行对象

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股票（A 股）。 

经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

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要求。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7 月 16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郑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郑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有

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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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经修订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

调整郑州银行股份有限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9 年 11 月 5 日，河南银保监局出具《河南银保监局关于郑州银行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及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批复》（豫银保监复

[2019]976 号），同意郑州银行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非公开募集不超过 10

亿股（含）的股份，且募集资金不超过 60 亿元（含）人民币，并核准郑州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 

2020 年 7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85 号），核准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经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河南银保监局与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和核准，本次发行履

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过程 

（一）本次发行时间表 

日 期 非公开发行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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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 日 
1、向中国证监会报备发行启动文件，启动本次发行 
2、开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3、律师全程见证 

2020 年 11 月 3 日 
- 

2020 年 11 月 4 日 

1、联系询价对象，确认收到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2、接受询价咨询 

2020 年 11 月 5 日 
1、上午 9:00—12:00 接收投资者报价，簿记建档 
2、中午 12:00 前接收申购保证金 
3、律师全程见证 

2020 年 11 月 9 日 
1、 向最终确认的发行对象发出缴款通知和认购协议 
2、 退还未获配投资者保证金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接收最终发行对象缴款，缴款期截止日（截至中午 12:00） 

2020 年 11 月 11 日 
1、联席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划入发行人指定账户 
2、会计师验资 

（二）《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公司与联席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等发行方案相关附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在之前报送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

对象名单》基础上，增加 8 名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

销商核查，增加 8 名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非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1 深圳市拓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3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4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5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6 登封市民康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7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8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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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 日，在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与联席主承

销商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或快递的方式向 96 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

送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

邀请书》”）及其附件。上述 96 名投资者中包括：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剔除 10

家发行人关联方未发送认购邀请书）、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2 家，保险机构 6 家，以及其他向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表达认购意向的 48 名

其他投资机构。以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三）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11 月 5 日 9:00-12:00，本次发行共有 23 家特定投资者在《认购邀请

书》规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方式发送至郑州银行非公开发行项目

簿记室，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对所有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

申购报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申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万元） 

是否足额

缴纳保证

金 

是否有效

申购 

1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4.64 9,280 是 是 

2 洛阳高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64 13,920 是 是 
3 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64 9,280 是 是 

4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4.64 13,920 是 是 

5 安阳新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64 9,280 是 是 
6 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4 11,600 是 是 

7 
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4.64 23,200 是 是 

8 漯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64 4,640 是 是 

9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4.64 13,920 是 是 

10 
济源市虎岭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4.64 4,640 是 是 

11 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 4.64 9,280 是 是 
12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4.64 6,96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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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封市民康实业有限公司 4.64 6,960 是 是 

14 
信阳市宏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4.64 13,920 是 是 

15 
河南省万顺达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4.64 13,920 是 是 

16 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64 23,200 是 是 

17 
河南瀚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4.64 9,280 是 是 

18 
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4.64 13,920 是 是 

19 
鹤壁市山城区惠民城市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4.64 13,920 是 是 

20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64 4,640 是 是 

21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4.64 13,920 是 是 

22 
荥阳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4.64 6,960 是 是 

23 河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64 2,320 是 是 

本次发行由联席主承销商通过询价方式组织簿记建档，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

情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4.64

元/股。 

其中董事会确定认购对象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控股”）、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瑞信托”）、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原贸易”）不参与本次发行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

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郑州控股拟认购股数为 1.715亿股、

百瑞信托拟认购金额为 859,999,872 元、国原贸易拟认购金额为 464,000,000 元。 

本次发行要求投资者缴纳认购保证金，缴纳金额为最高申购金额的 10%。经

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查证，23 家应缴纳保证金的投资者均已按时足额缴纳保证

金，合计 28,216 万元。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均在 2020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与联席主承

销商发送《认购邀请书》及附件的投资者范围内。 

（四）发行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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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64 元/股，本次发行

数量为 1,000,0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4,640,000,000 元，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

需求。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1,500,000 795,760,000.00 

2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85,344,800 859,999,872.00 

3 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00 464,000,000.00 

4 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232,000,000.00 

5 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232,000,000.00 

6 洛阳高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7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8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9 信阳市宏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10 河南省万顺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11 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12 鹤壁市山城区惠民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13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30,000,000 139,200,000.00 

14 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 116,000,000.00 

15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16 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17 安阳新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18 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19 河南瀚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00 92,800,000.00 

20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21 登封市民康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22 荥阳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69,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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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漯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24 济源市虎岭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25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46,400,000.00 

26 河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155,200 14,640,128.00 

 合计 1,000,000,000 4,640,000,000.00 

经核查，上述 26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缴款、验资情况 

2020 年 11 月 9 日，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获配的 26 名对象发

送了《缴款通知书》。上述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汇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

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2020 年 11 月 12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

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86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止，招商证

券已收到郑州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募股认购缴款 4,640,000,000 元。 

2020 年 11 月 11 日，招商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

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0 年 11 月 12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00862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11 月 11 日止，郑州银

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

价格为 4.64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4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 7,558,340.00 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32,441,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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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000,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632,441,660.00 元。 

经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定价、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

前向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核查 

（一）发行对象备案情况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 26 名对象均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均不在《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二）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

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

划分为 C1、C2、C3、C4、C5。 

本次郑州银行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其中郑州控股、百瑞信托、

国原贸易认购部分风险等级界定为 R4 级），专业投资者和风险等级为 C3 及以

上的普通投资者均可认购。 

本次郑州银行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联席主承销

商的核查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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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

与风险承受能

力是否匹配 

1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B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4 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5 商丘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6 洛阳高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7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8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9 信阳市宏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0 河南省万顺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11 开封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2 鹤壁市山城区惠民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3 巩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C3 普通投资者 是 

14 新怡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5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6 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7 安阳新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8 登封市嵩基（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19 河南瀚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20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21 登封市民康实业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22 荥阳市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23 漯河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C3 普通投资者 是 

24 济源市虎岭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C5 普通投资者 是 

25 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26 河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C4 普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经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的投资者类别（风险

承受等级）均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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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对象关联关系情况的说明 

除郑州控股、百瑞信托、国原贸易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

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经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核查，除郑州控股、百瑞信托、国原贸易外，本

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本次发行于 2020年 7月 3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并于次工作日进行了公告。 

2020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85 号），核准了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发行人收到核准批复，并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

律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六、保荐机构与联席主承销商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与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一）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

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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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要求。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前向证监会报备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

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方案》、《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规定。 

除郑州控股、百瑞信托、国原贸易外，本次发行对象均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

关系。本次发行的 26 名对象均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均不在《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三）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合规性 

除郑州控股、百瑞信托、国原贸易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

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董事会确定的认购对象郑州控股、百瑞信托、国原贸易用于认购郑州银行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全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以委托资金、

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

在对外募集、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

托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使用郑州银行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郑

州银行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

郑州银行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银

行理财产品或资金池的情形。 

以竞价方式确定的其他认购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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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

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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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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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

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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